
- 1 -

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025）鲁 1502 破 17 号

  

申请人：山东某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负责人：张某甲。

2025 年 10 月 16 日，山东某有限公司管理人以某山东某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公司）已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的处

理自行达成协议，签订了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为由请求本院

裁定认可自行和解协议，并终结破产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：2024 年 9 月 15 日，某某公司与债权人张某

乙签订自行和解协议，2025 年 9 月 23 日，某某公司法定代

表人郑某按照协议约定向债权人郑某支付了相关款项，该协议

已履行完毕。

本院认为，因某某公司已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的处理

自行达成协议，签订自行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，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五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认可某山东某有限公司与债权人郑某签订的自行和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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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；

二、终结山东某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判   员    潘丽英

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

法 官 助 理    刘新月

书   记   员    姜  亭

附：自行和解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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